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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72. 成年勒戒處所
   中　華　民　國　

總 計  557  2,621  1,921  390  1,531

臺 北 看 守 所  3  207  207  22  185

臺 北 女 子 看 守 所  42  100  93  19  74

桃 園 看 守 所  1  132  132  24  108

新 竹 看 守 所  2  41  41  12  29

苗 栗 看 守 所  －  37  37  6  31

彰 化 看 守 所  9  71  71  20  51

南 投 看 守 所  1  14  14  3  11

雲 林 看 守 所  －  29  27  9  18

嘉 義 看 守 所  2  39  39  6  33

臺 南 看 守 所  1  60  59  9  50

屏 東 看 守 所  3  42  42  4  38

臺 東 看 守 所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

花 蓮 看 守 所  7  44  43  4  39

宜 蘭 看 守 所  1  13  13  3  10

基 隆 看 守 所  1  26  26  3  23

澎 湖 看 守 所  6  14  14  2  12

金 門 看 守 所  1  11  11  －  11

連 江 看 守 所  1  2  1  －  1

新 店 戒 治 所  167  647  254  40  214

臺 中 戒 治 所  116  422  285  81  204

臺 中 女 子 戒 治 所  14  61  45  13  32

高 雄 戒 治 所  148  506  382  85  297

高 雄 女 子 戒 治 所  24  71  53  15  38

臺 東 戒 治 所  7  32  32  10  22

說明：實際出所人數含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移送戒治、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出所、裁定不付觀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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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觀察勒戒人數（機關別）
115 年 1-4 月 單位：人

 2,530  1,806  189  1,616  725  512  2,018  648  156  492

 194  －  －  －  194  23  171  16  1  15

 103  103  9  94  －  27  76  39  5  34

 127  －  －  －  127  22  105  6  2  4

 42  －  －  －  42  12  30  1  1  －

 37  －  －  －  37  6  31  －  －  －

 71  －  －  －  71  24  47  9  1  8

 15  －  －  －  15  4  11  －  －  －

 29  －  －  －  29  9  20  －  －  －

 40  －  －  －  40  6  34  1  －  1

 60  －  －  －  60  10  50  1  －  1

 42  －  －  －  42  3  39  3  1  2

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

 38  37  2  35  1  6  32  13  －  13

 14  －  －  －  14  3  11  －  －  －

 26  －  －  －  26  3  23  1  －  1

 17  16  2  14  1  4  13  3  －  3

 10  10  －  10  －  －  10  2  －  2

 3  2  －  2  1  1  2  －  －  －

 616  613  43  570  3  92  524  198  36  162

 413  405  71  333  9  122  291  125  48  77

 54  53  4  49  1  11  43  21  6  15

 478  468  48  420  10  98  380  176  46  130

 74  73  9  64  1  17  57  21  6  15

 27  26  1  25  1  9  18  12  3 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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